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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起，省、市、区联合设立共计3亿元

的科技贷款风险准备金资金池，撬动科技银行

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股权、不动产、信用等

担保融资。

政策实施以来取得良好成效，超过2000多家

科技型企业入池，撬动十几家科技支行信贷超

百亿元。为进一步简化科技信贷申请流程，完

善科技信贷工作机制，结合政策实施经验，科

技局对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一、修订背景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知》（粤府〔2019〕1号）

   二、制订依据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发展普惠性科技金融的若干意见》
(粤科规财字〔2017〕1号)



风险准备金总额由2亿增加到3亿元：其中市财政出资由8000万元
增加到1.75亿元，省科技厅由1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

   三、主要修订内容  

对火炬区企业给予不低于火炬区管委会出资比例的重点支持。

（一）风险准备金池及相关调整

厘清市科技局与火炬区管委会的职责，加强风险准备金的管理，
加强对受托管理机构的绩效评价考核。

要求受托管理机构每季度报送风险准备金母、子账户资金调拨情况。



风险准备金扶持对象：增加领军企业、市级创新标杆企业、评价
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三类。将领军企业、创新标杆企业、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及企业重点实验室的依托企业列为优先入池对象。

   三、主要修订内容  

将入池条件分成孵化类及成长类，更为清晰：

1.孵化类：明确拥有1项发明或2项实用新型等要求，专职RD人员3人以
上等；

2.成长类：高企限销售额3亿元，其他企业限额由1.5亿调整为2亿元；明
确专职RD人员5人以上，上年RD经费占比2%或50万元以上等；

（二）风险准备金的扶持对象

增加对各级政府在中山设立的科研机构，及为孵化科技成果设立
企业的支持。



1.简化入池与贷款程序：经过入池申请，合作银行尽职调查、审
核放款后，7个工作日内在系统反馈放款信息，并及时更新还款
情况。

   （三）优化风险准备金运作程序  

3.调整成长三类的贷款额度（由2000万调整为1000万）、风险池
分担比及最高金额（1200万调整为500万）。

2.加强不良贷款追偿跟踪。合作银行每季度报送不良贷款追偿跟
踪情况表给受托管理机构。



1.明确受托管理机构业务补贴的最高可提取额度及来源。

   （四）加强风险准备金监管  

3.明确产生的不良贷款项目风险补偿资金，优先从风险准备金的
利息收入中支出。

2.明确当合作银行不良贷款率过高、给暂停科技信贷业务后的恢
复流程。


